全州县教育系统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大排查大督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抓好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完善工作措施，按照桂安委办〔2023〕28号的通知关于做好国务院安委会综合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工作要求，深入开展教育系统乱象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消除学校内部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学校的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环境，结合全县教育系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及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以“平安校园”创建为抓手，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通过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秩序治理专项行动，消除各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努力实现校园内部安全及校园周边环境秩序良好，为全县师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为创建文明校园做好坚定保障。
二、工作任务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狠抓学校内部管理，认真排查涉及危险人员、建筑、设施设备等安全隐患，整治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加强女生安全专项教育（防性侵），进一步再落实防溺水工作措施，规范校园周边经营摊点、文化市场秩序，加强校园食品卫生安全及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周边高危人员管控，巩固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建设三年行动的成果，并结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教育系统“行业清源”乱象整治等活动，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我县教育系统的安全稳定。
三、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为确保专项行动有序开展和工作的实效，特成立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伍明桂（全州县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

副组长：沈宏亮（教育局党组成员、全州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校长）

蒋德元（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蒋芳范（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邓  剑（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蒋建中（教育局党组成员、县纪委、监委驻教育局

纪检组长）
成  员：教育局各股室负责人、安稳办全体工作人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局安稳办，沈宏亮党组兼任办公室主任，赵俊平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开展。
四、具体工作开展内容

安全隐患排查范围和内容：

1.建筑及物体安全：围墙、建筑、在建工程、建筑内外悬挂物和瓷砖、建筑顶楼板房、校内板房建筑、校内水塔、校内高空物体和其它建筑物体。
2.用电线路和用电设备：校内用电线路、路灯（特别是线路埋在地下的路灯）、实验室用电设备、专用电动车充电区、高空悬挂路灯，学生私用电器。
3.消防设备：常规消防器材、消防栓等消防设备是否合格、配足；师生是否知道使用基本消防设备；消防通道是否设计有并保持畅通；消防演练是否开展等。
4.人员排查：学校师生是否有精神病、心理疾病、抑郁症、暴力倾向、危险行为、特殊体质、吸毒人员及特殊嗜好和怪癖人员等情况人员；校园周边是否有危险人物和精神病患者；师生间、同事间、同学间等是否存在矛盾纠纷；学校内师生是否与外界人员存在严重矛盾纠纷；校园安保人员的责任心和是否存在心理问题情况等。
5.地质安全：学校在汛期是否会有地陷、山体滑坡、泥石流、河流涨水水淹情况、学校上方是否有大型水库等；学生上下学途中是否有地质或洪水安全隐患等。
6.交通安全：学校学生上下学乘坐车辆安全情况、是否为合格校车运载学生、校车运营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学校门口外道路是否有相关限速、斑马线、限停区、减速等警示标识；渡口区域是否安全；有渡口区域的学校是否在涨水时，对过渡船的学生采取应急措施等。
7.防溺水工作：《防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家长签字回执、防溺水宣传教育（宣传栏、宣传标语等）、防溺水“6个1”行动过程、师生对防溺水“六不”纪律要求是否牢记、留守儿童花名册和家访记录、辖区水域隐患排查情况和警示标识及是否在辖区张贴防溺水倡议书等。
8.三防建设：安保人员配置情况（年龄、数量、保安证）、安保人员工作履职和政治思想情况；安保设施配备情况；安全网络监控配备和是否科学布置情况、网络监控是否正常和有专人负责管理；学校是否安装一键音视频报警装置并可以正常使用；学校防冲撞装置是否安装；学校门口是否严格执行人员进出管理制度、无安保人员的学校门口是否在学生上下学时段有教师或家长代表值守、寄宿制学校学生晚上就寝是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寄宿制学校是否在学生周末放假回家及返校时段有保安、值周领导和教师在校门口值班；女生宿舍是否聘用男性工作人员等。
9.食堂锅炉和食品及饮水安全：食堂压力锅炉是否合格安全；学校食堂物品是否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要求、从业人员是否符合政治思想和身体健康要求、从业人员是否严格按照要求和流程操作、食堂是否按照要求留样、食堂和商店物品是否有合格证明；自备饮用水是否消毒杀箘、饮用水是否有合格证明、饮用水设备是否定期清理消毒等。

10.学校周边环境：是否存在与学校有纠纷的群体或个人、周边环境是否存在有对学校影响的问题、周边环境是否受到污染对学校造成影响等。
11.学校开展应急演练情况：学校是否开展溺水救援和体验演练、消防演练、防震演练、意外事件疏散演练、防空演练等。
12.涉黑恶乱问题：学校内部是否存在涉黑涉恶涉乱问题、校园周边是否存在黑恶乱问题等。
13.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学校是否存在有欺凌和暴力现象、是否有相关管理制度和措施等。
14.女生管理：学校是否开展了专题女生生理教育课和安全教育课、学校是否存在有女生被胁迫引诱外出现象、女生是否存在有私自外出约见异性朋友现象等。
15.学生被敲诈勒索现象:学生是否有在校内或校外被敲诈勒索现象、被强迫借钱借物现象等。
16.学生管理：学生请假是否严格履行规定手续、未到校学生的管理和处置流程、教师上课是否进行了学生考勤管理等。
五、开展排查的方式

（一）学校自查。对照要求认真排查，对存在的问题，计划整改时间，落实责任人和整改达到的要求。
（二）教育局各联系学校股室包干督促检查。
（三）教育局组织人员进行专项督查（另行通知）。
（四）与其它部门联合进行综合治理（另行通知）。
（五）实地查看；询问师生和群众、家长；查看台账。
六、排查时间要求

（一）2023年4月26日—6月19日，学校自查和各股室督促检查；同步开展校园周边治理工作。
（二）2023年5月5日—6月26日，专项联合督查。
七、督查纪律和安全要求

（一）严格执行中央的相关规定，工作时间不得饮酒。
（二）注意检查过程中的一切安全。
八、排查督查汇总要求

（一）各股室的检查表由伍玉萍负责收集，汇总存在的问题。
（二）各联合专项督查组表格由刘祖杰收集汇总，并写好督查总结。

（三）联合综合治理由赵俊平负责汇总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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